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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B6_E7_8E_AF_E5_c80_303679.htm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办公厅关于落实尾矿库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环办

〔2007〕69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局（厅）： 为

贯彻落实国家安监总局、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及我局联

合下发的《关于印发开展尾矿库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的通

知》（安监总管一〔2007〕112号），现就落实尾矿库专项整

治行动方案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尾矿库专项整

治行动 近年来，尾矿库垮塌引发突发环境事件成上升趋势

。2006年，全国发生10起尾矿库或电厂灰渣库垮塌造成人员

伤亡和有毒污染物下泄事故，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

损失，对环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领导

高度重视，明确提出要组织一次专项行动，对有毒污染物矿

山尾库进行彻底检查，消除垮塌隐患。国家安监总局、国家

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及我局联合部署开展尾矿库专项整治行

动。各级环保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尾矿库专项整治工作的重

要意义，认真履行环境监管职责，精心组织排查，消除各种

环境安全隐患，健全和完善环境监管责任体系，确保专项整

治行动取得实效。 二、突出重点，确保专项整治行动取得实

效 通过开展尾矿库专项整治行动，依法取缔各类非法尾矿库

，关闭严重污染环境尾矿库，消除尾矿库重大环境安全隐患

，健全和完善环境监督管理体制和环境监察工作机制。 （一

）深入开展尾矿库环境安全隐患排查与整治 在2006年开展矿

山尾矿库环境安全隐患排查的基础上，继续对所有尾矿库环



境安全隐患问题进行全面清查。一是检查尾矿库是否建在饮

用水源地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等禁建

区；二是检查尾矿库是否存在影响河道、公路、铁路等环境

安全问题；三是检查尾矿库下游是否有居民区或重要设施；

四是检查尾矿库是否存在因超量储存、超期服役或闭矿产生

垮坝险情。对在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等禁建区内

的尾矿库，以及影响河道、公路、铁路环境安全的尾矿库，

要依法依规坚决予以取缔；对因超量储存或超期服役易产生

垮坝险情的，要实行限期停产整改、挂牌督办，并及时转告

安监部门，彻底消除环境安全隐患。 （二）切实加大环境执

法力度 加大对尾矿库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整治企业违

法排污行为。一是检查尾矿库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三同时

”、环保竣工验收情况；二是检查尾矿库污染防治措施落实

情况，包括贮存设施是否有防扬散、防流失等措施，贮存含

有害废物的尾矿库是否采取防渗漏措施，是否有超标排污现

象。对未执行尾矿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

”制度的，要责令其限期补办相关手续，并依法进行处罚。

对达不到环保要求、污染环境的尾矿库，要责令限期整改和

治理，整改期限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经整改和治理仍达不到

要求的，要依法予以关闭停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